
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我们作为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

立董事，参加了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根据《上市公司独

立董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就相关事项进行

了核查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董事长辞职的独立意见 

根据有关规定，经过认真核查，现对公司董事、董事长王向东先

生辞职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王向东先生因工作调整，向公司董事会递交了书面辞职报告，辞

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董事长、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董事会

提名委员会委员、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及职务。 

我们认为王向东先生申请辞去董事、董事长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职务原因与实际情况一致，王向东先生辞去上述职务不会导致公司董

事会人员构成低于法定人数要求，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运作和生产

经营的正常进行。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王向东先生的辞职报

告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及董事会专门委员

会委员及职务后，王向东先生不再公司及子公司任职。 

二、关于总经理辞职的独立意见 

根据有关规定，经过认真核查，现对公司总经理焦留军先生辞职

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焦留军先生因工作调整原因，向公司董事会递交了书面辞职报告，

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 

我们认为焦留军先生申请辞去总经理职务原因与实际情况一致，



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运营，焦留军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

生效。 

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后，焦留军先生仍担任公司董事。 

三、关于公司独立董事提名方式及任职资格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认真核实了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资料、

提名人的提名方式及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的教育背景、职业经历和专业

素养等综合情况的基础上进行的，已征得被提名人本人同意。 

2.本次独立董事的提名方式及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候选人的推选程序符合有关《公司法》《公司章程》《上市公司

治理准则》《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

有关规定。 

3.未发现候选人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146 条规定的

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之现

象，符合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完全有能力履行独立董事职责。 

同意董事会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方式及任职资格的独立意

见 

股东冀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名李洪波为第七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候选人，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

度的指导意见》的有关要求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独

立董事，我们认真核实了董事候选人的资料及提名、董事会审议程序，

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的教育背景、职业经历和专业

素养等综合情况的基础上进行的，并已征得被提名人本人同意。 

2.本次董事提名方式符合《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

相关规定；董事会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上市公司

治理准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董



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3.候选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146 条规定的情况，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符合上市公司董事任职资格，有能力履行董事职责，

同意董事会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的有关要求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

们认真核实了相关人员的履历后，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聘任公司总经理、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经审阅拟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个人履历、工作经历等资料， 

我们未发现拟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146 

条规定的情况，其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

解除的现象，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

格；  

2.拟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及个人素养能够满

足任职岗位的需求，我们同意公司聘任李洪波先生为公司总经理、陈

峰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3.本次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董事会表决程序合法。  

 

独立董事： 

 

岳殿民             王玉敏             傅万堂              

 

 

                  2023 年 8 月 30 日 


